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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 IMO 单壳油船淘汰计划的实施，单壳油船改装为散货船、矿砂船和双壳

油船的市场日益增长，为避免改装船舶降低其安全标准，CCS 在全面总结船舶重

大改装实践经验基础上，充分考虑 IMO 船舶重大改装应用解释，制定并颁布《船

舶重大改装实施指南》。该指南主要内容包括船舶重大改装的定义及其类别，改

装检验的性质，以及各类别重大改装的图纸审查、适用的规范和公约要求，以及

重大工程施工控制要求，以指导船舶改装的设计、施工和检验。

                                                      

中国船级社
                                                  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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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1.1	    目的和范围

1.1.1   本指南旨在为实施船舶重大特征改变的修理、改造和改装及舾装（以下简称“重大

改装”）的要求提供指导。

1.1.2   本指南适用于从事国际航行的具有CCS船级和/或申请授予CCS船级的船舶。

1.1.3  本指南适用于本指南生效日期及以后重大改装的船舶。本指南生效日期之前正在

改装的船舶尽实际可能符合本指南规定。

1.2    定义

1.2.1   下列文件的相关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 SOLAS 74公约；

（3） MARPOL73/78公约；

（4） ILLC公约。

1.2.2   本指南有关定义如下：

（1） 船型：就法定要求而言，系指SOLAS74公约所定义的船舶类型；就船级要求而

言，系指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所给出的船型附加标志所对应的船舶类型。

（2） 重大改装合同日期：系指船东与船厂之间签订现有船舶重大改装合同日期。该日

期应由申请授予改装船船级的重大改装合同方向CCS声明。当无改建合同时，改建设计审图

申请日期代替重大改装合同日期。

（3） 船舶主尺度：系指包括船长（L）、型宽（B）和型深（D）的船舶尺度，其中就

船舶入级要求而言，船长（L）、型宽（B）和型深（D）按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定义

确定，就法定要求而言，船长（L）、緐埒（B）和型深（D）按IMO文件相关定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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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船舶要素：系指包括船舶主尺度、总吨位、载重吨、吃水、载客人数等决定标准

应用的主要船舶参数。

（5） 标准：系指船舶适用的国际公约和规则、船旗国主管机关要求和本社规范、指

南。

（6） 现行标准：系指自签订重大改装合同日期之日起适用于被改装船舶的标准。

（7） 实质性新结构：系指整体换新或增加新双层底和/或双舷侧构造的船体结构，如更

换货物区域整体结构，或现有货物区域增加新双层底和/或双舷侧部分。

1.3  船舶重大改装

1.3.1    船舶重大改装系指现有船舶一个或多个重大特征实质性改变的修理、改造和改

装。重大特征包括如下类别：

（1） 船舶主尺度；

（2） 船型；

（3） 船舶分舱水平；

（4） 船舶承载容量；

（5） 乘客居住处所；

（6） 延长船舶营运寿命。

1.3.2    船舶重大改装类别的举例及其涉及的标准见下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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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具体涉及的范围见各节规定，也见1.6.2。

②  货船系指不同于改装后船舶类型的货船。

③  改装的矿砂船和散货船的具体要求，见本指南附录1。

④  改变船舶类型附加标志仅对船舶入级要求而言，涉及船型的法定要求分别按（1）、（2）、

   （3）和（4）确定。

⑤  应满足现行适用标准。但，舱口强度与密性的要求仅适用于所有新增或实质性改装舱口结构。

    锚链舱的要求仅适用于新增或实质性改装的新锚链舱。

1.4    一般要求

1.4.1   本指南各章具体规定现有船舶重大改装的适用范围。

1.4.2  现有船舶重大改装，改装部分应尽实际可行满足现行标准。如果船舶重大改装引

起船舶要素的改变，除重大改装部分外，改装后船舶应按新的船舶要素，满足原船舶建造时

的适用标准，但需要征得船旗国主管机关同意。

1.4.3    除船舶重大改装外的船舶改装（包括修理、改装和舾装），至少应符合原船舶建

造时的适用标准。

1.4.4    除本指南要求以外，船舶增配或更新的设备和/或系统，以及用于重大改装的材

料，包括内装饰材料应满足现行标准。特殊情况CCS可特别考虑。

1.4.5    任何船舶改装成装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尚应满足现行标准的危险货物的适装要求。 

1.4.6    船舶增加新船级附加标志，相关附加标志的要求应符合现行标准要求。

1.4.7    任何船舶一旦改装成客船，改装后的客船应符合改装之日适用的现行标准。

1.5    申请

1.5.1    具有CCS船级的或拟申请入CCS级的重大改装船舶，应提交检验申请，并将改装

部分及其相关部分的图纸资料提交CCS批准。

1.6    设计与施工工艺评估

1.6.1    船东和/或船厂应编制改装方案，并在改装工程开工之前足够时间内，与CCS相关

单位协商，以初步评估其可行性，必要时，承担改装设计的单位可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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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船舶重大改装应用的船舶标准视改装范围和/或性质而定，具体要求见本指南各章

规定。

1.6.3   船舶改装设计图纸应标识改装范围。

1.7   船厂评估 

1.7.1   从事船舶重大改装船厂应在检验实施之前经CCS评估。

 
1.8   检验和试验 

1.8.1    船舶重大改装检验应符合本社入级规范、规则、指南、指导性文件和现行国际公

约的要求以及有关授权的船旗国政府法定要求，并应满足批准的图纸包括审图意见的要求。

1.8.2    对IACS转级船舶，除满足1.8.1的要求外，还应按照TOCA 协议及CCS的相关规定

和特别要求进行。

1.8.3    船舶重大改装部分及其相关部分的检验，原则上应该按照船舶建造检验和试验的

规定进行，同时也应考虑到与重大改装检验同时进行的其他检验，如特别检验、中间检验和

转级检验等的要求。

1.8.4    如船舶改装后拟授予新的船型附加标志时，则应按新船型所要求的初次入级检

验，并签发相应的检验文件。

1.8.5    船型和决定标准应用的船舶要素改变的重大改装船舶应按经修订的《检验和发证

协调系统(HSSC)检验指南》要求进行法定初次检验，并签发相应的检验文件。

1.8.6    经重大改装的船舶应进行倾斜试验。

1.8.7    除下列情况以外，经重大改装的船舶应进行航行试验：

（1） 未改变主推进系统

（2） 未改变舵系

（3） 未改变船舶主尺度及型线，包括吃水。

1.9   证书签发

1.9.1   船舶经重大改装后，应根据新的船舶尺度，船舶类型和预定用途，签发新证书。

1.9.2  船舶重大改装检验，通常新证书（入级证书和法定证书）的有效期可从检验完成

之日算起，也可根据船东申请延续原检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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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构造-分舱与稳性、机电设备

2.1   适用范围

2.1.1   本章适用于下列重大改装的船舶：

（1） 实质性改变船舶类型；

（2） 实质性改变船舶尺度；

（3） 船舶分舱水平的改变：即构造改装后船长超过80m的货船，无论改装的范围与性

质，改装后的船舶分舱水平（A/R比率）小于改装前，且改装后A/R<1；

（4）单壳油船改装成双壳油船；

（5）货舱和/或货物区域整体更换。

2.2   标准应用原则

2.2.1   涉及2.1.1（1）改变船型的重大改装，改装船舶的船体结构、分舱与稳性、任何增

加或改变的机械和系统应满足现行标准的适用要求。但检验通道和涂层要求仅适用于在改装

过程中增加或实质性改装的新结构。双层底、尖舱与机器处所的舱壁的要求仅适用于整体实

质性改装的新结构。

2.2.2    涉及2.1.1（2）改变船舶尺度的重大改装，改装船舶的船体结构、分舱与稳性、任

何增加或改变的机械和系统应满足现行标准的适用要求。但检验通道和涂层要求仅适用于在

改装过程中新增加的船体段部分。双层底、尖舱与机器处所的舱壁的要求仅适用于整体新增

加的结构。如果导致分舱水平的改变，分舱与稳性应符合2.2.3的规定。

 2.2.3   涉及2.1.1（3）的重大改装，改装船舶的分舱与稳性要求应满足现行标准。

2.2.4    涉及2.1.1（4）的重大改装，改装船舶的船体结构、分舱与稳性、任何增加或改变

的机械和系统应符合满足现行标准适用要求。但检验通道和涂层要求仅适用于在改装过程中

增加或实质性改装的新结构。双层底、尖舱与机器处所的舱壁的要求仅适用于整体实质性改

装的新结构。具体适用要求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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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涉及2.1.1（5）的重大改装，改装船舶的船体结构、分舱与稳性、任何增加或改

变的机械和系统应满足现行标准的适用要求。但检验通道和涂层要求仅适用于整体更换的部

分。双层底、尖舱与机器处所的舱壁的要求仅适用于整体更换的结构。如果导致分舱水平的

改变，分舱与稳性应符合2.2.3的规定。

2.3   图纸资料

2.3.1   涉及重大改装的图纸资料视具体改装范围而定。

2.3.2   涉及稳性方面的审图范围和批准文件如表2.3.2所列：

                                                                  表 2.3.2

改装范围

涉及稳性的文件

T I 适用船舶类型 备注

完整稳性计算书或装载手册 X X
p

所有船舶 初步和完工装载工况计算

进水角开口坐标及进水角曲线图表 X X
p

所有船舶

破损稳性计算书 X X 所有船舶 初步和完工装载工况计算

总布置图和结构图

（内部水密分舱与水密完整性）

X
p

X
p

所有船舶

许可舱长计算书 X
p
 客船 仅适用于2009年1月1日前改

装的船舶

破损控制图 X X 客船和货船，包括液货船

破损控制小册子 X X 客船和货船，包括液货船

分舱水平（A/R比率）的计算书 X
p

X 货船 按MSC/Cir.1246通函，但

2009年1月1日及之后应符合

SOLAS/II-1/Reg.1/1.3.4规

定

谷物装载手册 X
p

X
p

装运谷物船舶 初步和完工装载工况计算

装载仪 X
p

X
p

有装载仪船级标志的船舶 更新的储存的特性数据、测

试装载工况和测试计算结果

空船重量检验报告和/或倾斜试验

报告

X X 所有船舶

注： ① T-改变船舶类型；I-改变船舶分舱水平；Xp—如适用

②   可包含在装载手册中；

③   改装/改装后船长超过80m的货船；

④   必要时应提供空船重量重心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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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构造-防火、探火和灭火

3.1   适用范围

3.1.1   本章适用于涉及船舶法定要求的下列重大改装：

（1） 实质性改变船舶主尺度，如：增加一段或多段船体、增加船舶总吨位导致消防要

求的改变； 

（2） 实质性改变乘客起居处所，如：将露天甲板或非居住舱室（如车辆甲板）改装成

乘客居住舱室； 

（3） 实质性增加船舶营运寿命，如：将整层甲板的乘客居住舱室进行更新等。

 
3.1.2  改变船舶类型（如：将货船改装成客船和增加船舶总吨位导致消防要求的改变

（如：显著增加载客能力）同样应视为重大改装，并满足本章的要求。

3.2   标准适用原则

3.2.1    涉及3.1.1定义的重大改装，改装部分的防火、灭火和探火要求应尽实际可能满足

现行标准。

3.2.2    涉及3.1.2船舶类型的改变，如将任何货船改装成客船、或主管机关界定的重大改

建，其防火、灭火和探火消防应满足现行标准。

3.2.3    对于客船，增加船舶载客能力导致乘客定额由不超过36人提高到36人及以上时，

其防火、灭火和探火消防应满足现行标准。

3.3   图纸资料

3.3.1   重大改装，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审查：

（1） 防火控制图；

（2） 改装部分下列图纸（适用时）：

① 主防火区域划分图；

② 全船绝缘、甲板敷料结构图；

③ 探火和报警系统布置图；

④ 固定式灭火系统布置图；

⑤ 通风系统布置图；

3.3.2    送审的图纸应能显示所有实质性改变的消防安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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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救生设备与装置

4.1  适用范围

4.1.1   本章适用于涉及船舶法定要求的下列重大改装：

（1） 改装船舶的救生设备或装置更换或增配。

4.2  标准适用原则

4.2.1   救生设备更换或增配

（1）  在船舶修理、改装和改建过程中，涉及船舶原配备救生设备或装置的更换或增

配，则这些救生设备或装置应满足现行标准。

（2）如果只更换除气胀式救生筏以外的救生艇筏，而未更换其降落装置，或相反，则

救生艇筏或降落装置可以是同类型更换。

4.3   图纸资料

4.3.1  如果船舶重大改装引起救生设备或装置的改变，新的救生设备或装置布置图应提

交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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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防  污  染

5.1   适用范围

5.1.1   就本章防污染要求而言，船舶重大改装系指对船舶进行如下一种或多种的改装：

（1） 实质上改变船舶主尺度或装载容量；

（2） 改变船舶类型；

（3） 实质性延长船舶营运期限，如货物区域或货舱整体更新；

（4） 如改装导致其他方面，使被改装船舶船成为一艘新船。

5.2   标准应用原则

5.2.1  所有重大改装的船舶应符合下列日期对应的MARPOL73/78附则I/28定义的船舶适

用现行标准：

（1） 签定重大改装合同日期，或；

（2） 如无重大改装合同，重大改装工程开始日期，或；

（3） 重大改装完成之日。

5.2.2   重大改装过程中，船舶更换和增配的防污染设备应满足现行标准。

5.2.3   重大改装过程中，如果新增燃油舱，使得全船燃油舱总容积超过600m3，燃油舱

应满足MARPOL73/78附则I12A要求。

5.3   图纸资料

5.3.1   相关防污染改装图纸和计算书，包括破损稳性计算等（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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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船体结构和设备

6.1   适用范围

6.1.1   本章适用于涉及船舶入级要求的下列重大改装：

（1）  增加船长L、船宽B或型深D；

（2）  实质性改变船舶类型附加标志。

6.1.2   本章涉及船长L、船宽B或型深D的定义见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2篇第1章
第1节。

6.2   规范适用原则

6.2.1   对于符合6.1.1(1)重大改装的船体结构应符合本章6.4、6.5的规定。

6.2.2  对于符合6.1.1(2)重大改装的船体结构应符合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规范对新建造

船舶的适用规定。

6.2.3   任何可能导致锚泊设备的舾装数增加的重大改装，应符合本章6.6的规定。

6.2.4  重大改装船舶的原船体结构，如船东要求，可接受与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规范

要求较小的强度差异作为腐蚀裕量，腐蚀裕量按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规范确定，这种情况

下应给船东和验船师备忘录。

6.3   图纸资料

6.3.1  应将下列涉及改装部分以及与改装相关的图纸资料提交CCS批准。对特殊结构和

布置,如CCS认为必要,可要求增加送审图纸资料的范围。

(1)   主要横剖面图；

(2)   基本结构图,包括纵剖面、各层甲板、内底结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图；

(3)   首柱结构图；

(4)   尾柱结构图；

(5)   外板展开图；

(6)   油密和水密舱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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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机座和推力轴承座结构图；

(8)   尾轴架结构图；

(9)   货舱口围板结构图；

(10)   货舱舱口盖结构图及其强度计算书；

(11)   锚设备布置图，包括舾装数计算；

(12)   舵、舵杆和舵柄及其强度计算书；

(13)   桅、起重柱、起重机基座及其支撑结构图；

(14)   总纵强度计算书；

(15)   冰区加强结构图；

(16)   焊接规格表；

(17)   装载手册。

6.3.2   应将下列涉及改装部分以及与改装相关的图纸资料提交CCS备查：

(1)   总布置图；

(2)   型线图或型值表；

(3)   肋骨型线图；

(4)   舱容图；

(5)   船舶改装总体说明书。。

6.4   增加船长L

6.4.1   一般要求

（1） 与船长L参数相关的船体梁总纵强度和船体结构局部强度一般应符合重大改装合

同日期适用规范的适用规定。

（2） 由于船长的增加，应根据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规范的要求考虑船体结构直接计

算，包括疲劳强度。

6.4.2   总纵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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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船长L，直接导致船体梁波浪载荷的增加（如波浪弯矩、波浪切力和波浪扭

矩）以及设计静水弯矩和设计静水切力的变化。应以新船长L为计算参数，根据重大改装合

同日期适用规范的适用要求，重新校核船体梁的总纵强度。

（2） 装载手册和装载仪（如适用时）应重新审核。

6.4.3   局部强度

（1） 应根据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规范的适用要求，对新船长L参数相关的船体局部结

构（包括构件尺寸、结构布置）重新进行审核，如，应审核以下结构：

①  外板，包括平板龙骨、船底板、舭列板、舷侧外板和舷顶列板；

②  甲板，强力甲板；

③  船底、舷侧和甲板骨架；

④  船端加强；

⑤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⑥  水密舱壁（包括防撞舱壁）布置及距离；

⑦  油船货油舱尺寸和布置；

⑧  集装箱系固设备；

⑨  舱口盖；

⑩  首尾柱、尾轴架。

6.5   增加船宽B和/或型深D

6.5.1   一般要求

（1） 与船宽B和/或型深D两参数相关的船体梁总纵强度和船体结构局部强度一般应符合

现行规范。

（2） 由于船宽B的增加，对于改装为集装箱船的船体结构应根据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

规范的要求考虑可能需要进行船体结构直接计算。

6.5.2   总纵强度

（1） 增加船宽B，直接导致船体梁波浪载荷的增加（如波浪弯矩、波浪切力和波浪扭

矩）以及船体梁剖面特性的变化。通常通过设置新的连续甲板来增加型深D，此新设置的甲

板可能为强力甲板，导致船体梁剖面特性的变化。因此，应以新船宽B或/和型深D作为计算

参数，根据现行规范适用要求，重新校核船体梁的总纵强度。

（2） 装载手册和装载仪（如适用时）应重新审核。

6.5.3   局部强度

（1） 应根据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规范的适用要求，对新船宽B参数相关的船体局部

结构（包括构件尺寸、结构布置）重新进行审核，如，应审核以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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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船底结构；

②  甲板横梁；

③  首尖舱内的加强；

④  锚泊和系泊设备；

⑤  船首甲板锚机固定的强度要求；

⑥  双壳油船的双壳布置；

⑦  油船货油舱尺寸和布置；

⑧  油船船底板；

⑨  集装箱系固设备。

（2） 应根据重大改装合同日期适用规范的适用要求，对新型深D参数相关的船体局部结

构（包括构件尺寸、结构布置）重新进行审核，如，应审核以下结构：

①  舷侧外板和舷侧结构；

②  甲板横梁；

③  首尖舱内的加强；

④  油船货油舱尺寸和布置；

⑤  油船平面油密舱壁结构；

⑥  散货船货舱许用装载量。

6.6   锚泊设备

6.6.1   一般要求

（1） 锚泊设备取决于船舶排水量和水线以上船体的受风面积。增加船长L、船宽B或型

深D、增加受风区域的附加上层建筑或其他新结构，将增加设备的舾装数。通常应按现行规

范适用要求进行重新审核。但可以按6.6.2规定，接受适当的差额。

6.6.2   可接受的差额

（1） 允许不超过锚链直径12%的磨损和腐蚀减少。

（2） 锚链长度不允许减少。

（3） 可接受20%的锚重差额

（4） 在改装后可能换新时应符合新的舾装数，磨损极限应按照新舾装数计算。这种情

况应记录在船级备忘中。

6.6.3   增加锚链长度时，应考虑锚链舱有足够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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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机电设备与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规定适用于下列所述的重大改装船舶：

（1） 改变船舶类型；

 
（2） 改变船舶主尺度； 

（3） 实质性增加船舶营运期限；

（4） 实质性更改主推进系统形式，如内燃机改为汽轮机。

7.2   规范适用原则

7.2.1  由于船舶重大改装所引起的规范要求的船舶机电设备与系统等的任何增加或变更

部分，均应符合现行规范。

7.3　图纸资料

7.3.1  由船舶重大改装所引起的与规范相关的船舶机电设备与系统等的所有更改，均应

提交相关的图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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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船体改装工程控制

8.1   改装工艺控制

8.1.1  船厂应制定合理的结构改装施工的拆装顺序、焊接顺序安排等施工工艺方案。该

工艺方案应经过评审，评审一般应由船东、船厂以及分包的施工方、设计单位方和CCS代
表，及有关专家参加。施工工艺评审一般包括：

（1）改装施工顺序；

（2）施工工艺；

（3）焊接方案；

（4）相关试验要求，包括密性试验、高应力区域焊缝检测要求；

（5）应力分析结果（如有时）；

（6）改装质量控制标准及要求。

8.1.2    船舶改装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状态应予以评估，评估一般包括结构强度、稳定

性和船舶稳性（必要时），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避免施工过程出现结构失稳和不可

恢复性的重大变形等情况。

8.1.3    船厂应测量和监控改装过程中易于变形的结构，以便及时发现异常的变形和结构

失稳等情况，并采取必要的纠正和补救措施。施工工艺方案应包括测量范围和监控措施。

8.1.4    所制定的改装工艺应充分考虑降低如下因素导致的船舶改装后结构原始内应力的

措施，以避免船舶 在营运过程中结构承受过大应力而造成损坏：

（1） 船舶在受力状况下进行大量的结构安装焊接工程而导致的新旧结构受力不一致引

起的内应力；

（2） 结构焊接导致的焊接残余应力，尤其在焊接约束度较大的构件所导致的更大的残

余应力；

（3） 结构热工作业造成局部收缩引起的残余应力；

（4） 结构强制装配引起的内应力。

8.1.5    除特殊情况外，下列工程应在干坞或浮船坞内进行，并应在施工工艺方案中明确：

（1） 与水下外板相关的焊接工程；

（2） 对结构原始内应力影响较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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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结构出现异常情况需要进坞进行纠正和补救的工程。

8.2   结构施工要求

8.2.1   在船舶改装施工之前，被改装船舶应进行如下勘验：

（1） 验船师应对船体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如发现改装工程以外的原结构状况不良并腐

蚀超过极限标准，应要求在改装过程的同时进行彻底修理。

（2） 设计单位应该对船舶的结构布置、理论线方向等进行全面的勘查，以及早修正设

计。改装设计应与实际船舶的结构布置，理论线方向等衔接。

8.2.2   船舶重大改装过程中，应注意如下结构细节：

（1） 新旧结构应保持良好连续性，避免强制装配和过大的装配间隙。

（2） 高应力区构件应尽量避免开过焊孔。如果工艺或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过焊孔，则焊

接完成后应予以封堵。

（3） 焊接量比较集中的高应力区域，应采取适当的降低焊接残余应力的措施，如： 

①  采用较低热量的焊接方式；

②  采用合理的焊接顺序。

③  采用较低拘束度的装配固定方式和较小的装配间隙 。
④  减少分段上船后的焊接量。 
⑤  其他认为合适的方式

（4） 焊接时，采用释放残余应力的措施，可以根据焊接量和焊接密集度，考虑采取如

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①  在焊道没有完全冷却之前，敲击和振动焊缝金属；

②  焊前预热（120℃～180℃）；

③  焊后热处理；

④  焊缝打磨处理；

⑤  超声波冲击焊缝；

⑥  TIG焊重熔等。

（5） 高强度钢结构一般应避免采用火工校正的方法。如果火工校正应严格控制加热温

度，一般火工校正的加热温度不应超过650℃。

（6） 管路支架的布置应符合接受的标准规定。支架的设置应避免其对船体结构造成影

响，特别不应在船体结构孔上和板材的自由边上焊接管路支架。

8.2.3   高应力区域节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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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互传递应力的构件之间装配精度应该考虑高应力水平的需要。当两个方向的构

件相交时，中断的构件要在连续构件两侧严格对准，对齐偏差a ≤ 0.15tmin，tmin = min.（t1，

t2）（见图8.2.3（1））。

（2） 角焊缝在受力较大的方向采用深熔焊或全焊透的焊接方式。如：肘板等构件趾端

部位、纵桁的端部等（见图8.2.3（2））。

（3） 承受高应力的构件的连接应该避免搭接形式。

（4） 承受高应力的构件，其自由边应光顺，必要时应予打磨。

（5） 构件端部的面板两侧削斜角度尽可能平缓，必要时沿板厚方向也要削斜。 构件端

部腹板的余高尽量减少，必要时，采用电焊堆顺延伸（见图8.2.3（3））。

（6）承受高应力构件的开孔的形状应予特别考虑。开孔的边沿应予打磨。构件跟部的

过焊孔应开成软跟形式（见图8.2.3（4））。

（7）高应力部位焊缝的成形要给予特别的注意，避免不良的焊缝形状（如采用打磨方

法使焊缝光顺）。

             

       图8.2.3(1)                                  图8.2.3(2)

        

           图8.2.3(3)                          图8.2.3(4) 软跟形式过焊孔

注：上述图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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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装载计划

8.3.1   对于150,000载重吨以上的散货船和矿砂船，或CCS经认为必要的船舶，可考虑：

（1）  改装后可制订适当的装载计划，以安全释放结构的残余应力。该装载计划应规定

合理的装载量和装载轮次。装载计划的原则是：装载量由少到多逐步增加，直至满载，一般

不少于三个装载轮次

（2） 装载计划和跟踪检验计划由船东协商CCS验船师制定。

8.3.2   除8.3.1所述外，任何其他船舶改装完成后的前3个航次应适当减载，并慎重考虑装

载轮次，以策安全。

8.3.3   不管任何情况，船东有责任在船舶改装完成后至少前3个航次中，加强船舶关键部

位的检查。如有任何异常情况，应尽快报告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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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油船改装成矿砂船、散货船和双壳油船的
适用标准规定

    

1	 适用范围

1.1   本附录仅适用于单壳油船改建为矿砂船或散货船以及双壳油船。

1.2  本附录规定了单壳油船改建为矿砂船或散货船或双壳油船的规范要求包括拟授予的

相应附加标志、SOLAS、MARPOL、ILLC的适用条款要求以及其他法定要求。

2	 一般要求

2.1    船舶的实质性新结构应满足SOLAS II-1/3-6条的检验通道要求。对原结构如纵舱壁

移动到新的位置则不要求设PMA，除非船旗国主管机关要求。

2.2    如果新增燃油舱导致全船燃油舱总容积超过600m3，燃油舱应满足MARPOL公约中

的燃油舱保护要求。

3	 单壳油船改建为矿砂船

3.1   单壳油船改建为矿砂船，授予“Ore Carrier”船级附加标志。

3.2  船体结构应满足CCS 现行《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2篇第16章矿砂船和《大型矿砂

船船体结构审图原则》（细化网格评估、疲劳强度评估和极限强度可不必要求）的要求。   

3.3    SOLAS、MARPOL、ILLC有关条款和IACS UR的适用要求分别见表1和表2。

4   油船改建为散货船

4.1   2006 年4 月1 日前建造的油船改建为散货船，授予“Bulk Carrier”船级附加标志。

4.2   对于改装的散货船，改装部分的船体结构若为全新结构，则需满足CSR要求，非改

装部分应满足CCS 现行《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2 篇第8 章散货船和《双舷侧散货船船体结

构指南》的要求以及SOLAS 与装载货物有关的要求；改装部分的船体结构若为部分改建，则

改装部分和非改装部分应满足CCS现行《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2 篇第8 章散货船和《双舷侧

散货船船体结构指南》的要求以及SOLAS 与装载货物有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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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OLAS XII 章和IACS UR 的适用要求分别见表1 和表2。

4.4    如满足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2篇第2章第22节重货加强的要求，可授予

“Strengthened for Heavy Cargos”船级附加标志。

4.5    如满足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2篇第2章第23节抓斗加强的要求，可授予

“GRAB（X）”船级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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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壳油船改建矿砂船、散货船和双壳油船要求           表1

标准

适  用 性

备注

矿砂船 散货船 双壳油船

SOLASII-1

Reg.3-2.2和4海水压载舱腐蚀

保护
适用 适用

适用 全新结构的海水压载舱和双舷侧
处所应满足满足MSC.216（82）

Reg.3-2.3海水压载舱腐蚀保

护
适用 适用

适用 非全新结构的海水压载舱和双
舷侧处所应满足满足MSC.47
（66）

Reg.3-6 检验通道 适用 适用 适用 仅适用实质性新结构

Reg.3-8拖带和系泊设备 适用 适用 适用 见表2/IACS UR A2

Reg.5—Reg.7-3 破损稳性( 
Part B-1 ) 适用 适用

可免除 油船满足MARPOL的要求可免
除本要求

Reg.9 双层底（ Part B-2 ） 适用 适用
不相关 仅适用于整体实质性改装的新结

构

Reg.12 尖舱与机器处所的舱

壁（ Part B-2 ） 适用 适用
适用 仅适用于整体实质性改装的新结

构

Reg.10、11、13－1、15－
1、16、16－1 开口密性、舱

壁试验（ Part B-2 ）
适用 适用

适用

Reg.19、24破损与进水控制

（ Part B-4 ） 适用 适用
适用

SOLASII-2 消防 适用 适用 适用 仅适用新改装部分

SOLASIII 

Reg.31.1.1.8 自由降落救生艇 不适用
不适用

(见备注）
不相关 仅指被改装的原单壳油船是2006

年7月1日之前建造的情况

SOLASV

Reg.22 适用 适用
适用 如果改装过程中前端结构发生改

变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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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适  用 性

备注

矿砂船 散货船 双壳油船

SOLAS XII

Reg.4适用散货船的破损稳性

要求
不适用

边舱宽度小
于B/5时适

用

不相关
①矿砂船边舱一般大于B/5。

Reg.5散货船的结构强度

不适用
边舱宽度小
于B/5时适

用

不相关
①见IACS UR S17、S18&S20
②矿砂船边舱一般大于B/5。

Reg.6.1现有单舷侧散货船的

结构强度要求
不适用

仅适用单舷
侧结构船舶

不相关

Reg.6.2.1 双舷侧构造 适用 适用 不相关

Reg.6.2.2双舷侧构造
仅适用
新结构

仅适用新结
构

不相关 新结构为新建增加的完整纵舱壁
结构。如仅横向移动原纵舱壁，
不视为新结构。

Reg.6.3涂层要求
适用

不相关 SOLAS 2006 XII条款，也见
SOALASII-1章3-2条

Reg.6.4双舷侧处所不得载运

货物
适用

不相关 SOLAS 2006 XII条款

Reg.6.5.1货舱口的保护 适用 不相关 SOLAS 2006 XII条款

Reg.6.5.2外板和舷侧结构的

连续性
适用

不相关 SOLAS 2006 XII条款

Reg.6.5.3结构冗余度要求 仅对新结构适用 不相关 SOLAS 2006 XII条款

Reg.7.1现有单舷侧散货船装

运1.78kg/m3密度货物的限制
不适用

不相关

Reg.7.2维护要求 适用 不相关

Reg.8关于符合散货船要求的

资料
适用

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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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适  用 性

备注

矿砂船 散货船 双壳油船

Reg.9对由于货舱结构设计的

原因而不能符合第4.3条的散
货船的要求

不适用
不相关

Reg.10固体散货船密度的申

报
适用

不相关

Reg.11装载仪 适用 不相关

Reg.12货舱、压载舱和干燥

处所进水报警装置
适用

不相关

Reg.13泵系的有效性 适用 不相关

Reg.14任何货舱空舱时的航

行限制
不适用

不相关

MARPOL 附则I

Reg.12A 燃油舱保护

适用

适用 如果新增燃油舱导致全船燃油舱
总容积超过600m3，燃油舱应满
足MARPOL公约中的燃油舱保
护要求

ILLC 附则I

Reg.15，Reg.16 舱口强度与

密性
适用

不适用 仅适用于新增或实质性改装的舱
口结构

Reg.22－2 锚链管与锚链舱 
适用

适用 仅适用于新增或实质性改装的锚
链舱

Reg.25，25－1船员保护 适用 适用

Reg.39 最小船艏高度与艏部

储备浮力
适用

适用 油船无需满足艏部储备浮力要求

其他 适用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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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壳油船改建矿砂船、散货船或双壳油船的IACS UR的要求         表2

IACS UR

适  用 性 CCS《钢规》对应

章节 备注

矿砂船 散货船 双壳油船

S1装载工况、装载手

册和装载仪要求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2章第2节
总纵强度

S1A散货船、矿砂船和

兼装船的装载工况、

装载手册和装载仪的

附加要求

适用 适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7节
装载手册和装载

仪的附加要求

S2船舶长度L和方形系

数Cb的定义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1章第1节
一般规定

S3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端部舱壁强度
仅对新结

构适用

仅对新结构

适用

仅对新结

构适用

第2篇第8章第17
节上层建筑及甲

板室

S 4屈服点为 3 1 5  N /
mm 2，355 N/mm 2和

390 N/mm2的高强度钢

使用衡准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1章第5节
高强度钢的使用

S5常规船船舶尺寸的

船中剖面模数计算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2章第2节
总纵强度

S6各种船体构件所采

用的钢级－船长90米
及以上的船舶

仅对新结

构适用

仅对新结构

适用

仅对新结

构适用

第2篇第1章第3节
船体结构用钢

S7总纵强度最低标准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2章第2节
总纵强度

S10舵、舵座板和挂舵

臂

仅对新结

构适用

仅对新结构

适用

仅对新结

构适用
第2篇第3章舾装

S11总纵强度标准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2章第2节
总纵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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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S UR

适  用 性 CCS《钢规》对应

章节 备注

矿砂船 散货船 双壳油船

S12单舷侧散货船的舷

侧结构
不适用

适用单舷侧

结构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3节
舷侧骨架

S14水密舱室的试验程

序

仅对新结

构和大量

更换钢结

构的舱室

适用

仅对新结构

和大量更换

钢结构的舱

室适用

仅对新结

构和大量

更换钢结

构的舱室

适用

第1篇第4章第3节
舱室密性试验

S17散货船进水状态下

船体梁的总纵强度 不适用

边舱宽度小

于B/5时适

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8节
进水状态下的总

纵强度

矿砂船边舱一般

大于B/5。

S18散货船货舱进水时

水密槽形横舱壁的尺

寸评估
不适用

边舱宽度小

于B/5时的

槽形舱壁适

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9节
货舱进水状态下

的水密槽形横舱

壁的强度

矿砂船边舱一般

大于B/5。

S20散货船货舱进水时

货舱许用装载量的评

估
不适用

边舱宽度小

于B/5时适

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10
节考虑货舱进水

时的货舱许用装

载量

矿砂船边舱一般

大于B/5。

S21散货船、矿砂船和

兼装船货舱舱口盖和

舱口围板的尺寸评估

适用 适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11
节货舱舱口盖尺

寸的确定

S25散货船的统一标志

和相应设计装载工况
不适用 适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12
节散货船协调附

加标志与相应设

计装载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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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S UR

适  用 性 CCS《钢规》对

应章节 备注

矿砂船 散货船 双壳油船

S25散货船的统一标志
和相应设计装载工况

不适用 适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12
节散货船协调附
加标志与相应设
计装载工况

S26船首露天甲板上小
舱口的加强和紧固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1章第7
节船首甲板装置

S27船首甲板装置和设
备的强度要求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1章第7
节船首甲板装置

S28散货船、矿砂船和
兼装船设置首楼要求

在符合

ICLL
（Reg39）
的规定的前

提下，不适

用

在符合

ICLL
（Reg39）
的规定的

前提下，

不适用

不适用
第2篇第8章第13
节设置首楼的要
求

S31未按URS12 Rev.1
或以后修订版建造的
单舷侧散货船与单舷
侧OBO船的舷侧肋骨
和肘板换新标准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第1篇附录20

A1 锚泊设备
仅适用改建
的设备、配
件和结构

仅适用改
建的设
备、配件
和结构

仅适用改建
的设备、配
件和结构

第2篇第3章第2
节锚泊及系泊设
备

改建后的新舾装
数仅适用于改装
过程中改建或更
新的设备、配件
和船体支撑结构

A2常规船舶上与拖带
和系泊相关的船用配
件与船体支撑结构

仅适用改建
的设备、配
件和结构

仅适用改
建的设
备、配件
和结构

仅适用改建
的设备、配
件和结构

第2篇第3章第6
节与拖带和系泊
相 关 的 船 用 设
备、配件与支撑
船体结构

仅当现有的设备
和配件重新布置
时，A2可仅适用
于他们的支撑结
构。除非，拖带
/ 系泊的设备和
配件被全部替换
或改造，不需要
SWL标识和拖带
/系泊布置图。

L2完整稳性－有关入
级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1章第9
节完整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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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S UR

适  用 性 CCS《钢规》对

应章节 备注

矿砂船 散货船 双壳油船

L4锚链舱关闭装置

仅适用于
新增或实
质性改装
的锚链舱

仅适用于
新增或实
质性改装
的锚链舱

仅适用于
新增或实
质性改装
的锚链舱

第2篇第1章第12
节结构布置

L5船上稳性计算机 适用 适用 适用

第2篇第1章第9
节完整稳性、第
2章附录2 IACS 
UR L5  用于稳性
计算的船上计算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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